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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约第 32条第 3至 5款审议实现缔约方会议目标的机制 

 
 

 根据公约第 32 条第 3 至 5 款审议实现缔约方会议目标的机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交的提案  

 
一. 背景情况 

 
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体支持确立多年期工作方案的提案。它们将其看成是
用以安排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工作以使其产生最有效成

果的一种办法。它们也同意可按专题思路来分配工作方案。但它们认为，重新

安排 2004年 6月 29日秘书处说明(CTOC/COP/2004/L.5)第 6、9和 12段中所提
出的工作方案可能不无好处。 

2. 这样做将可体现确立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框架——联合国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一）及其议定书和本国法律——和该框架的实
施——国家为打击犯罪而开展的活动——的过程。“框架和实施”过程反映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贿赂问题工作组近年来所采取的成功做

法。 

3. 人口偷运、人口贩运与跨国犯罪问题巴厘过程所取得的经验是，最有效的
世界性会议和讲习班往往是那些有业务一级实务人员参加的，而不是纯由外交

官参加的。当与会者具有所讨论议论方面的第一手经验时，国家才能最好地交

流经验和将重点放在实际事项上。 
 

二. 工作方案的结构 

 
4. 就缔约方会议工作方案而言，将头三届会议的工作按下列两个大标题分为
三大类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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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框架。刑事定罪和其他法律措施（例如针对律
师、立法机关、预防机构等） 

 (b) 实施 

 ㈠ 侦查阶段/审判前阶段（例如针对警察、移民事务部门等）； 

 ㈡ 起诉 /审判和审判后阶段（例如针对检察官、被害人重返社会机构
等）。 

5. 每届会议都将讨论技术援助这一重要领域，特别侧重于各届会议所讨论的
具体项目方面的技术援助。例如，在第二届会议上，技术援助的重点将是提供

刑事定罪方面技术援助的最佳方式。这并不排斥对所有技术援助问题的更一般

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在每届会议上都可以进行讨论。这直接有助于将重点放在

对技术援助的具体讨论上，从而体现出工作计划的安排。 

6. 本提案将可确保能将各专题领域的合适的专家和实务人员纳入代表团，从
而使会议将重点放在实现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具体成果方面；实务人员能直接交

流专门知识；而且可由警方代表、检察官或移民事务官员等之间进行直接的国

家间联系。 

7. 这样做还将可以确保将缔约方会议工作的重点放在取得实际成果和共享专
门知识方面而不是审查以前的工作。这将使缔约方会议有一个前瞻性的议程，

并使其成为一个信息共享和技术援助的论坛。 
 

三. 拟议的工作方案 
 
8. 特提出会议下三届会议的下述工作方案，主题按逻辑分类，以便从事实际
事务的专家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 

 (a)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框架 

  刑事定罪和其他法律事项 

   第二届会议（2005 年）。审议下述条款的实施情况：第 5 条（参加有组织
犯罪集团行为的刑事定罪），第 6 条（犯罪所得洗钱行为的刑事定罪），第 7
条（打击洗钱活动的措施），第 8 条（腐败行为的刑事定罪），第 9 条（反腐
败措施），第 10条（法人责任），第 23条（妨害司法的刑事定罪）； 

 (b) 实施 

 ㈠ 侦查阶段/审判前阶段 

   第三届会议（2006 年）。审议下述条款的实施情况：第 19 条（联合调
查），第 20条（特殊侦查手段），第 24条（保护证人），第 25条（帮助和保
护证人），第 26条（加强与执法当局合作的措施），第 27条（执法合作）； 

 ㈡ 起诉/审判和审判后阶段 

   第四届会议（2008年）。审议下述条款的实施情况：第 11条（起诉、判决
和制裁），第 12 条（没收和扣押），第 15条（管辖权），第 16条（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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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条（被判刑人员的移交），第 18条（司法协助），第 21条（刑事诉讼的
移交）和第 22条（建立犯罪记录）。 

9. 同样，可对两份已生效的议定书的工作进行重新安排，以确保其反映公约
的讨论情况，同时使有关专家能够与会。 

10. 可对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二）的工作进行下述重新安排： 

 (a)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框架 

  刑事定罪和其他法律事项 

   第二届会议（2005 年）。审议下述条款的实施情况：第 3 条（术语的使
用），第 5条（刑事定罪）和第 9条（预防贩运人口）； 

 (b) 实施 

 ㈠ 侦查阶段/审判前阶段 

   第三届会议（2006 年）。审议下述条款的执行情况：第 6 条（对人口贩运
活动被害人的帮助和保护），第 10 条（信息交换和培训），第 11 条（边界措
施），第 12条（证件安全与管制）和第 13条（证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㈡ 起诉/审判和审判后阶段 

   第四届会议（2008 年）。审议下述条款的执行情况：第 7 条（人口贩运活
动被害人在接收国的地位）和第 8条（人口贩运活动被害人的遣返）。 

11. 可对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议定书（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
三）的工作进行下述重新安排： 

 (a)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框架 

  刑事定罪和其他法律事项 

   第二届会议（2005 年）。审议下述条款的执行情况：第 3 条（术语的使
用），第 5 条（移民的刑事责任），第 6 条（刑事定罪），第 8 条（打击海上
偷运移民的措施）和可能审议的第 15条（其他预防措施）； 

 (b) 实施 

 ㈠ 侦查/审判前阶段 

   第三届会议（2006 年）。审议下述条款的执行情况：第 7 条（合作），第
10条（信息），第 11条（边界措施），第 12条（证件安全和管制），第 13条
（证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第 14 条（培训和技术合作）和可能审议的第 15
条（其他预防措施）； 

 ㈡ 起诉/审判和审判后阶段 

   第四届会议（2008年）。审议下述条款的执行情况：第 16条（保护和帮助
措施），第 17条（协定和安排）和第 18条（被偷运移民的返还）。 

 


